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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销企业信息报备、披露管理办法

（2005年11月1日商务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24号公布 自

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直销企业应建立完备的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，并接

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检查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

第三条 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工商总

局）直销行业管理网站向社会公布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；

（二）直销产品范围公告；

（三）直销企业名单及其直销产品名录；

（四）直销企业省级分支机构名单及其从事直销的地区、服

务网点；

（五）直销企业保证金使用情况；

（六）直销员证、直销培训员证式样；

（七）直销企业、直销培训员及直销员违规及处罚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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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其它需要公布的信息。

第四条 直销企业通过其建立的中文网站向社会披露信息。

直销企业建立的中文网站是直销企业信息报备和披露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并应在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之日起 3 个月内与直销行业

管理网站链接。

第五条 直销企业设立后应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地向社

会公众披露以下信息：

（一）直销企业直销员总数，各省级分支机构直销员总数、

名单、直销员证编号、职业及与直销企业解除推销合同人员名单；

（二）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及负责

人，服务网点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及负责人；

（三）直销产品目录、零售价格、产品质量及标准说明书，

以及直销产品的主要成分、适宜人群、使用注意事项等应当让消

费者事先知晓的内容。

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直销产品应符合国家认证、许可或强制性

标准的，直销企业应披露其取得相关认证、许可或符合标准的证

明文件；

（四）直销员计酬、奖励制度；

（五）直销产品退换货办法、退换货地点及退换货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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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售后服务部门、职能、投诉电话、投诉处理程序；

（七）直销企业与直销员签订的推销合同中关于直销企业和

直销员的权利、义务，直销员解约制度，直销员退换货办法，计

酬办法及奖励制度，法律责任及其他相关规定；

（八）直销培训员名单、直销员培训和考试方案；

（九）涉及企业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处理情况。

上述内容若有变动，直销企业应在相关内容变动（涉及行政

许可的应在获得许可）后 1 个月内及时更新网站资料。

第六条 直销企业设立后，每月 15 日前须通过直销行业管

理网站向商务部、工商总局报备以下上月内容：

（一）保证金存缴情况；

（二）直销员直销经营收入及纳税明细情况；

1、直销员按月直销经营收入及纳税金额；

2、直销员直销经营收入金额占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

售产品收入的比例。

（三）企业每月销售业绩及纳税情况；

（四）直销培训员备案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报备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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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直销企业应于每年 4 月份以企业年报的方式公布

本办法第五条所列内容。

第八条 直销企业及直销员所使用的产品说明和任何宣传

材料须与直销企业披露的信息内容一致。

第九条 直销企业未按照《直销管理条例》和本办法进行信

息披露，或直销企业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的，按照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和工商总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